
双方争议焦点

●

宋文洲： 双方后来选择了第二

种方式， 即渣打将我的损失以现金方

式返还， 对余值不予判决。 我想当然

地认为余值一定是属于我的， 因此也

没有必要提出对余值做出单独判决。

●

渣打银行： 银行已依法如期、

完全地履行了生效判决。 （宋先生）

对所谓余值的主张， 已超越了生效判

决内容， 于法无据。 就合同和判决内

容的相关争议， 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众说纷纭的渣打理财巨亏案考验的不仅是银行的管理能力， 亦是投资者的自我保护能力。 罗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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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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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家上市银行去年日赚

24

亿

见习记者 蔡恺

卷入 “银行暴利” 舆论漩涡的上

市银行交出了

2011

年成绩单。

16

家

上市银行净利润总额达

8750

亿元，

平均日赚

24

亿元。

截至目前，

16

家上市银行全部

发布了

2011

年年报。 根据

Wind

数

据显示， 上市银行

2011

年总营收达

2.23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7%

； 净利

润总额达

8750

亿元 ， 同比增长

29%

， 平均单家净利为

546.88

亿元。

2011

年上市银行的平均净利润

增长率为

38.86%

， 其中位居首位的

深发展达

64.55%

， 排名垫底的中国

银行也达到了

18.93%

。 每股收益方

面，

16

家上市银行的平均每股收益

为

1.14

元， 相比上年同期的

0.89

元

增长了

28%

。

按

2011

年上市银行净利润总额

8750

亿元计算，

16

家上市银行平均

日净赚约

24

亿元。 银行的巨额利润

和高增长与其他上市公司形成鲜明

对比。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数据

中心统计， 截至

4

月

26

日， 沪深两

市共

2273

家上市公司披露

2011

年

年报， 平均营业收入

94.39

亿元， 同

比增长

21.41%

； 平均净利润

8.36

亿

元， 同比增长

11.84%

； 平均每股收

益

0.54

元。

综合两组数据， 所有上市公司年

平均营业收入仅相当于银行的

6.8%

，

上市公司年平均净利润更仅相当于银

行的

1.5%

。

另外， 从盈利能力来看，

2011

年上市银行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ROE

） 达

20.68%

， 比去年的

19.97%

提高了

3.55%

。 其中，

ROE

前三位分

别为兴业银行、 招商银行和民生银

行 ， 分别达到

24.62%

、

24.17%

、

23.89%

。

ROE

增速最快的是民生银

行，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30.57%

。

今年银行业利润能否重演日赚

24

亿元的神话？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 他

对今年银行业的盈利增长并不悲观，

今年银行业盈利水平仍会增长可观，

可能达到

20%

左右。

不过对于银行盈利的长远趋势，

权威业界人士并不看好。 银监会前主

席刘明康今年

3

月曾在公开场合表

示，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渐行渐近， 银

行的利差将不断缩小， 银行暴利的日

子将一去不复返。

4

家券商首季净利下降

中信证券、 海通证券、 兴业证券

和光大证券公布的一季报显示， 受市

场环境影响，

4

家券商一季度净利润

同比均出现下降。

4

家券商一季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是

8.63

亿元、

10.49

亿元、

1.68

亿元和

3.41

亿元； 其中光大证券净利润下降

最多为

39.53%

； 中信证券、 兴业证

券和海通证券分别下降

36.39%

、

20.58%

和

11.48%

。 （潘玉蓉）

首季

10

家上市银行不良贷款反弹

证券时报记者 唐曜华

上市银行正式告别了不良贷款

双降的时代。 上市银行

2012

年一

季度业绩报告显示， 除了华夏银行

外， 其他

15

家上市银行均公布了

不良贷款数据。

10

家上市银行今年

一季度不良贷款余额反弹， 其中以

深发展不良贷款新增额最多。 此

外，

4

家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出现

了反弹。

数据显示， 去年第四季度开始

出现的不良贷款反弹势头已延续至

今年一季度， 并且今年一季度进入

不良贷款余额反弹行列的上市银行

明显增多。

综合

Wind

数据和上市银行

2012

年一季度报告数据， 今年一季度

末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的上市银

行有

10

家 （华夏银行未公布相关数

据）， 分别是中国银行、 民生银行、 光

大银行、 招商银行、 兴业银行、 深发

展、 浦发银行、 宁波银行、 南京银行、

北京银行。

除了不良贷款增加外，

4

家上市

银行今年一季度末不良贷款率亦较年

初出现反弹， 分别是深发展、 兴业银

行、 浦发银行、 民生银行。 另有

4

家

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勉强与年初持平，

分别是招商银行、 宁波银行、 北京银

行、 光大银行。

今年一季度宁波银行、 深发展、

民生银行加大了拨备计提力度， 贷款

呆账准备金同比增幅均超过

40%

。

但在不良贷款反弹压力下， 上市

银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告别了过去

持续上升的阶段，

4

家上市银行拨备覆

盖率今年一季度出现下滑， 分别是深

发展、 浦发银行、 北京银行、 光大银

行， 其中以深发展下滑幅度最大， 下

滑了

67.29

个百分点。

截至一季度末， 仍有

4

家上市银

行拨贷比低于

2%

（中国银行数据缺

失）， 分别是宁波银行、 深发展、 兴业

银行、 中信银行， 这

4

家银行正面临

着拨贷比达标的压力。

部分上市银行净息差已呈现见顶

回落的态势。 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已有

3

家上市银行净息差较去年同期

下降， 分别是南京银行、 深发展和建

设银行。

A5

2012

年

5

月

2

日 星期三

主编

：

秦利 编辑

：

李桂芳 电话

：

0755-83554006

Institution

机构

去年判决的渣打理财巨亏案如今再起风波

４５０

万余值惹是非 渣打理财巨亏案余波未了

证券时报记者 罗克关

见习记者 蔡恺

宋文洲完全没料到， 好不容易打

赢与渣打银行的理财官司后， 还会在

450

万元的余值问题上再生纠纷。

最让他心生郁闷的是， 渣打对于

余值归属的认定依据， 正是去年

7

月

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双方纠

纷给出的终审判决书。 渣打对此回应

称， “（宋先生） 对所谓余值的主张，

已超越了生效判决内容， 于法无据。”

面对这

450

万元余值谜团， 证券

时报记者日前进行了深入采访。

余值纠纷

宋文洲与渣打银行的纠纷要从

4

年前说起。

2008

年初， 在日本经商

的宋文洲向渣打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以电话录音方式购买了

4

款理财产

品， 总投资额为

9880

万元人民币。

不久后这

4

款理财产品开始出现巨大

亏损， 宋文洲要求赎回其中两款理财

产品， 但渣打以涉案理财产品分为不

可赎回及可赎回阶段为由拒绝。 宋文

洲认为这与双方当初协议不一致， 因

此于

2009

年

6

月将渣打银行告上法

庭， 请求法院判决渣打解除其中两款

理财产品合同及赔偿他的投资损失。

经过近两年诉讼， 法院判宋文洲

胜诉， 渣打也给予宋

5300

余万元赔

偿。 然而这场巨额理财产品风波却并

未告终结，

2012

年

3

月， 宋文洲突

然发现其渣打账户中的理财产品余值

不翼而飞。

“大约

3

周前 （

4

月初）， 我发现

理财产品的余值约

450

万元没了。 经

过询问， 渣打中关村支行张永新回应

说， 余值是属于渣打银行的。” 宋文

洲对记者说。

根据宋文洲的理解， 这

450

万元

理财产品余值应属于他本人名下财

产， 渣打无权划走。 宋文洲认为， 法

院判决解除的是产品合同， 是将他的

资金从产品合同中解除出来， 但解除

合同并不等于改变余值资金所属权。

此外， 据宋文洲介绍， 判决书共判定

渣打赔偿的

5321

万元投资损失， 等

于 “当初投资理财产品的本金， 减去

产品收益总和， 再减去了

450

万元余

值” 的结果。 他也由此认定这

450

万

元产品余值当属他本人名下财产。

对于宋文洲的这一看法， 渣打的

态度亦非常明确。 在对记者对于

450

万元产品余值属性问题的回应中， 渣

打称 “银行已依法如期、 完全地履行

了生效判决， 对所谓余值的主张， 已

超越了生效判决内容， 于法无据。”

渣打的 “已经如期、 完全地履行

生效判决”， 是指按照终审判决已于

规定时效范围内向宋文洲赔偿总计约

5321

万元投资损失。 渣打的逻辑是，

既然法院给出的判决是解除双方存在

纠纷的两份理财产品合同， 且由渣打

赔偿投资损失， 那么在已履行赔偿责

任后， 对应的利益应该归属赔付方。

渣打拒绝就此进一步解释， 该行

在回复记者的咨询邮件中仅称， 双方

“就合同和判决内容的相关争议， 可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 宋文洲于

4

月连续通过微博发表

3

封致渣打银行

中国总裁林清德的公开信， 抨击渣打

在相关理财产品销售和后续纠纷处理

中的诸多问题。 一时间， 双方在余值

归属问题上的争议再度让这一案件成

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众说纷纭

这

450

万元产品余值究竟应该归

谁？ 在记者的调查采访中， 业内人士

亦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部分接受采访的银行人士认为，

理财产品余值应该归属客户本人。

“这个资金本来就是客户理财账户里

的， 不管是赚还是亏， 都是客户本人

的， 银行只是一个产品销售和投资建

议的角色。” 某股份银行金融市场部

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这一判断亦与宋文洲本人的看法

一致。 “在判决生效， 也就是解除合

同的时点后， 该产品已成为现金， 难

道不该归我吗？ 这就相当于你在银行

存了

2

万元， 你若提前支取， 这

2

万

元本金仍是属于你的。” 宋文洲如是

强调。

但是另有银行人士认为， 理财账

户余额归属客户的状况只在双方并未

出现法律纠纷的情况下适用。 一位股

份行私人银行部副总经理称， 虽然按

常理来说理财账户余值确实属于客户

本人， 但产生纠纷后且银行已经明确

赔付客户的情况下， 对应的利益就应

该归属银行。 不过她强调， 这一逻辑

的前提是双方之前已就赔偿金额达成

一致， 而且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就双方

应该承担的责任都有明确约定的情况

下才适用。

“就好比

A

君用了

B

君的

100

元钱， 花了

80

元， 剩下

20

元。 在

A

君归还

Ｂ

君

100

元钱后，

Ａ

君剩下的

20

元钱就不应该再属于

B

君了。 而理

财合同解除后， 银行已给客户做出赔

偿， 且赔偿金额是法院认定的， 余值应

归银行所有。” 该副总经理称。

上海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则认为，

“从常理来推断， 渣打应该不会再在几

百万的余值问题上纠缠不清， 双方应该

是对判决书的理解存在差异， 应该通过

法律途径寻求明确裁决。”

判决书埋伏笔

既然双方都以判决书为依据， 那么

法院给出的判决究竟是怎样的呢？

记者查阅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就此案做出的二审判决书。 在这两份

编号分别为 （

2011

） 中民终字第

3221

号和第

3229

号的判决书中， 宋文洲分

别向法院提起了三项诉讼请求： 第一，

解除与渣打产生理财纠纷的产品合同；

第二， 判令渣打中关村支行退还宋文洲

理财本金

2533.95

万元和

3399.43

万元；

第三， 判令渣打北京分行对上述第二项

诉讼请求下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法院的最终判决中， 宋文洲的大

部分诉求都得到了支持， 但在赔偿金额

上， 法院并未支持宋文洲提出的退还理

财本金请求。 法院认为， 赔偿的具体数

额 “应以宋文洲提出赎回申请之日， 至

理财产品由

A

子计划转为

B

子计划，

首次开放赎回日的损失为准”。 理由是，

在

B

子计划中按双方约定宋文洲是可以

赎回产品避免损失扩大， 因此根据 《合

同法》 相关规定宋文洲无权就

B

子阶段

的扩大损失提出赔偿请求。 不过所幸两

款产品宋文洲在

A

子阶段提出赎回申请

时， 均处于盈利状况， 并未发生本金亏

损， 因此

B

子计划阶段的扩大损失对宋

文洲实际并不存在。

法院认为， 由于宋文洲在诉请中请

求退还本金， 且表示已经扣除了其所获

得的收益， 因此在这两份产品合同中，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计算出的

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应向宋文洲承担责

任的数额分别约为

2100

万元和

3221

万

元， 也即总计

5321

万元。

如果按照判决书的逻辑， 渣打银行

最终赔付的

5321

万元应与产品余值无

关， 而只是宋文洲投入其中的理财本金

扣除收益后的结果。 并不是宋文洲所称

的 “等于当初投资在理财产品上的本

金， 减去了

３

次产品产生的收益总和，

再减去了

450

万元的余值” 的结果。

但是宋文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

却并不认同。 据他回忆， 在临近判决时

由于主张恢复原状， 也即渣打银行必须

返还其理财本金， 因此法院给出原被告

双方两种解决方案供选择： 第一， 渣打

将宋文洲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本金以现

金方式返还给宋， 产品余值归渣打所有；

第二， 渣打将宋文洲的损失以现金方式

返还宋文洲， 对余值不予判决。 后来双

方选择了第二种方式， 也即对余值不予

判决。

“我的立场是两种方案任何一种都

行， 只要返回原状就可以。 当时法官的

意思是， 两种形式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

让我们二中择一。” 宋文洲说。 他表示，

对于第二种方案， 他想当然地认为余值

一定是属于他的， 因此也没有必要提出

对余值做出单独判决。

但是宋文洲的 “想当然” 后来显然

遇到了问题。 记者仔细翻阅判决书后发

现， 法院在描述双方当事人权责的措辞

之中并没有如宋文洲所描述， 明确说明

双方一致同意 “对余值不予判决”。 而这

一本应明确的关键问题， 此刻显然已成

了宋文洲新的烦恼。

两保险公司公布季报

日前亮相的两家保险公司季报喜

忧参半。 其中， 中国平安净利润小幅

增长， 中国太保净利润大幅下降八成。

中国平安一季报显示， 今年一季

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64

亿元， 同比微增

4.3%

。 寿险业

务规模保费

665.83

亿元， 其中盈利

能力较高的个人寿险业务实现规模保

费

592.89

亿元， 同比增长

8%

。 平安

产险实现保费收入

242.32

亿元， 同

比增长

19.3%

。

同日发布季报的中国太保一季度

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493.89

亿元， 同比

增长

2.6%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6.52

亿元， 同比大降

81.1%

。 （潘玉蓉）


